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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实施细则补充规定》简述 

 

2013 年 2 月 4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了《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实施细则补充规定》

（“《补充规定》”）。根据《补充规定》，不仅券商专业子公司、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公司、银

行持牌专营机构等创新型机构落户深圳能获得落户奖励，本地金融机构做大做强亦能获重奖。《补充

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暂行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 落户奖励 

1) 银行业金融机构 

根据《补充规定》，在深圳新设立或新迁入的银行业持牌专营机构，将享受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

银行业持牌专营机构，是指直属于银行机构总部，拥有独立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成本独立核算

且针对某一特定业务领域设立的专营机构，包括私人银行，小企业金融、跨境资产交易、贵金属、

票据、信用卡和资金运营中心等经批准设立的专营机构。 

在深圳新设立或新迁入的财务公司、村镇银行，也将根据注册资本规模享受一次性奖励 500 万

元或 200 万元。 

2) 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公司专业子公司 

经证监会批准或备案，在深圳新设立或新迁入的证券公司设立的资产管理、自营、经纪、承销

保荐等专业子公司（除直投类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设立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独立销售等专业子公

司（除直投类机构），将根据注册资本规模享受 500 万元或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期货公司设立的

资产管理、现货风险管理等专业子公司（除直投类机构），将根据注册资本规模享受 200 万元或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此外，对于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设立的直投类机构，将可参照股权投资基金企业享受深

圳市相关优惠政策。由同一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设立的专业子公司，原则上不超过 3 家享受

上述相关优惠政策。 

3) 保险业金融机构 

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全国性保险经纪、保险公估、保险代理和保险销售公司（含网络销售、电

话销售），根据其注册资本的规模，将可享受 500 万元、200 万元或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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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创新型金融机构 

对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设立或新迁入的非金融支付服务机构，将可根据其注册资本规模享受

200 万元或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对新设立或新迁入的金融配套服务机构，依法纳税且上年度在深圳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根据《补充规定》。金融配套服务机构，是指符合深圳市服务外

包企业条件，具有一定规模能级和行业影响力，为金融机构信息技术运用、业务流程优化、公共服

务平台建设、专业人才培训和考核认证等提供外包服务，且金融外包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 70%以

上的专业法人机构。 

2. 做大做强奖励 

1) 增资扩股 

在深圳注册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总部根据其增加的注册资本金规模，将获得

1000 万元、500 万元或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在深圳注册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部根据其增加的注册资本金规模，将

获得 1000 万元、500 万元或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在深圳注册的基金管理、期货公司总部根据其增加的注册资本金规模，将获得 500 万元、200 万

元或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2) 并购重组 

在深圳注册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总部并购重组深圳市外的金融机构，且重组

后的机构注册在深圳的，将根据并购交易额享受 1000 万元、500 万元或 2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在深圳注册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部并购重组深圳市外的金融机构，且

重组后的机构注册在深圳的，将根据并购交易额享受 1000 万元、500 万元或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在深圳注册的基金管理、期货公司总部并购重组深圳市外的金融机构，且重组后的机构注册在

深圳的，将根据并购交易额享受 500 万元、200 万元或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3) 其他 

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专营资产管理业务的子公司，其当年认定的管理资产规模按月均值

计算比上年度增加部分，将获追加奖励，最高奖励金额达 1000 万元。对于已在深圳注册成立的基金

管理公司，可以参照上述标准享受管理资产规模追加奖励。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对其当年认定的管理资产规模比上年度增加部分，每增加 100 亿元奖励 100

万元，最高奖励金额达 1000 万元。 

对于在深圳设立的隶属于大型金融机构总部且独立运作、有利于提升深圳市金融创新能力的全

国性产品研发中心或创新实验室，其研发的产品项目及服务在国内同业产生重大示范引领作用的，

经深圳市政府批准一次性奖励 100 万元。根据《补充规定》，大型金融机构总部，是指经国家金融监

管部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上年度经认定的总资产在其分行业领域中排名前五位的银行、证

券、保险类经营性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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